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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地质大学（北京）海南研究院自设项目经费管理细则

由中国地质大学（北京）海南研究院经费支撑的开放基金面上项目，实行经费包干制。项目申请人应当本着科学、合理、规范、有效的原则申请资助额度，无须编制项目预算。
根据海南省及崖州湾科技城统一要求，海南研究院经费需在琼使用，因此在项目执行过程中需严格遵守以下要求：
1、相关项目经费不予外拨，由海南研究院协助项目申请人报销；
2、相关项目经费支付人员劳务费用时，须支付至领取劳务报酬人本人开户行在海南省范围内的银行卡账户；
3、用于支付人员劳务费用不得超过项目经费总额的20%；
4、必要的差旅费用可根据实际情况报销，不受经费在琼使用限制；
5、立项后经费一次性拨付，经费拨付当年的12月30日前需执行完毕，未能执行额度将予以收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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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中国地质大学（北京）海南研究院经费支撑的开放基金面上项目，实行经


费包干制。


项目申请人应当本着科学、合理、规范、有效的原则申请资助额度，


无须编制项目预算

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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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 件 2     中国地质大学（北京）海南研究院 自设项目经费 管理细则     由中国地质大学（北京）海南研究院经费支撑的开放基金面上项目，实行经 费包干制。 项目申请人应当本着科学、合理、规范、有效的原则申请资助额度， 无须编制项目预算 。   根据海南省 及 崖州湾科技城统一要求，海南研究院经费需在琼使用，因此在 项目执行过程中 需严格遵守以下要求：   1 、 相关项目 经费不予外拨，由海南研究院协助项目申请人报销；   2 、 相关 项目经费支付人员劳务 费用 时，须支付至 领取劳务报酬人本人开户 行在 海南 省范围内 的银行卡账户；   3 、用于支付人员劳务费用不得超过项目经费总额的 20% ；   4 、必要 的 差旅费用 可根据实际情况报销，不受经费在琼使用限制 ；   5 、 立项后 经费一次性拨付， 经费拨付当年的 1 2 月 30 日前 需 执行完毕 ，未 能执行额度将予以收回 。          

